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網頁製作與維護實施要點 
民國 96 年 04 月 12 日行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年 09 月 23 日教育部台技(一)

字第 0990160764-A 號函核定更名 

民國 112 年 10 月 19 日行政會議修正 
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統籌各單位所屬網頁內容之製作、維護與管理事宜，特訂定「網頁製作與維護實

施要點」。 

第二條 網頁設計製作與職掌如下： 

一、秘書室負責本校首頁意象整體設計。 

二、各單位負責網頁內容規畫、製作、維護與管理。 

三、圖書與資訊中心統籌與協調各單位網頁製作，並負責培訓各單位網頁製作與維護能

力。 

第三條 圖書與資訊中心得針對網頁設計聘任本校專業教師為顧問，提供設計與形象意見諮詢。 

第四條 圖書與資訊中心於每學年至少舉辦一次網頁內容規畫、製作與維護技術之研習，並負責召集

各單位人員參與，必要時得增加研習場次。 

第五條 各單位網頁工作成效之評量，得與其他單位合作舉辦網頁競賽或其他形式辦理，網頁競賽辦

法另訂。 

第六條 各負責人員於任期內工作成效良好者，得簽請獎勵；其因故無法達成任務需求者，得調整其

工作內容或人員，以維持網頁內容之製作、維護與管理工作正常運作。 

第七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 


